	國立東華大學兼任行政職教師「非因公」赴大陸地區申請表
填表日期：115年5月6日

	學院
	
	學系
	

	申請人姓名
	
	職稱
	

	兼任行政職務
	單位
	職稱
	職務代理人
簽章
	

	
	
	
	
	

	
	職等
	 FORMCHECKBOX 
簡任14職等   FORMCHECKBOX 
簡任13職等
 FORMCHECKBOX 
簡任12職等   FORMCHECKBOX 
簡任11職等
	校長「簡任14職等」、副校長「簡任13職等」

各行政一級主管、學院系所主管「簡任12職等」

副主管「簡任11職等」

	出國事由
	是否帶學生出國： FORMCHECKBOX 
是   FORMCHECKBOX 
否

	出國期間
	休假：自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，　日
事假：自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，　日
______假：自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，　日
共  計   　　日

*如假別不相同，請分別填列。

	①
行政二級或
系所主管
	
	②
行政一級或
學院主管
	

	③
人事室
登記
	
	④
校長
核定
	□同意 □不同意



說明：
1. 赴大陸地區請依規定事前15個工作日申辦，於核定後方可出國(境)，並請如期返校，如因特殊重大事故及不可抗拒原因阻延，應於返國三日內專簽敘明事由及檢附證明文件補辦請假事宜。
2. 院長請(差)假達工作日10日(含)以上，應請同學院副院長或系(所、學程)主任代理；系(所、學程)主任請(差)假達工作日10日，應請同學院之系(所、學程)主任代理。
3. 兼任行政職教師赴大陸地區請另填赴大陸申請表，併同本表辦理，不可事後辦理，違者將可處新台幣2萬至10萬元罰鍰。
4. 本表流程請依表列數字順序陳核，待內政部移民署審查許可後，請至陸委會「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」登錄，再至差勤系統填送出國申請單，須於附件中上傳內政部移民署審查許可文件及登錄系統資料。

